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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
渔 农 工 商 、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 
        2 0 1 3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         

 

 
日  期 ： 20 1 3 年 1 月 11 日 (星 期 五 )  

时  间 ： 上 午 9 时 3 0 分  
地 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
出 席 者 ：  

 

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谭 荣 勋 先 生 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陈 灶 良 先 生  副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11 时 2 1 分  
区 镇 桦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1 0 时 3 9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陈 志 超 先 生 , MH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陈 笑 权 先 生 , MH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郑 俊 平 先 生 , J P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43 分  上 午 1 0 时 3 2 分  
张 国 慧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40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何 大 伟 先 生 , MH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关 永 业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43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林 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刘 志 成 博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11 时 5 9 分  

李 国 英 先 生 , BBS , MH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罗 舜 泉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48 分  会 议 开 始  

王 秋 北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黄 碧 娇 女 士 , MH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黄 容 根 先 生 , S BS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任 启 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邱 荣 光 博 士 , J P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40 分  上 午 11 时 正   
余 智 荣 先 生  委 员  上 午 9 时 43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张 锦 如 先 生  增 选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周 科 举 先 生  增 选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朱 景 玄 先 生 , BBS , MH, J P  增 选 委 员  上 午 9 时 40 分  会 议 完 毕  
巫 家 雄 先 生  增 选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甘 雅 婷 小 姐  秘 书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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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：  
 

李 丽 芬 女 士  渔 业 主 任 (水 产 养 殖 环 境 )／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 
陈 益 民 博 士  农 业 主 任 (发 展 )／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 

王 佩 玲 女 士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 1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区 君 仪 女 士  高 级 经 理 (新 界 东 )文 化 推 广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李 玉 洁 女 士  图 书 馆 高 级 馆 长 (大 埔 区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黄 贵 平 先 生  卫 生 总 督 察 (大 埔 ) 1／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 

陈 立 威 先 生  高 级 助 理 船 务 主 任 (北 区 )／ 海 事 处  
梁 少 强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陈 开 明 先 生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1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 

 
缺 席 者 ︰  

 
文 春 辉 先 生 , MH 委 员  

 
 

开 会 词  
 

 主 席 欢 迎 各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：  
 

( i ) 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渔 业 主 任 ( 水 产 养 殖 环 境 ) 李 丽 芬 女 士 暂 替 已 调 职

的 渔 业 主 任 (海 产 养 殖 发 展 )李 嘉 慧 博 士 出 席 会 议 。  

( i i )  香 港 旅 游 发 展 局 旅 游 产 品 拓 展 高 级 经 理 洪 忠 兴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

会 议 。  

( i i i )  委 员 文 春 辉 先 生 因 身 体 不 适 而 缺 席 会 议 。他 已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通

知 。 根 据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 5 1( 1)条 ， 区 议 会 只 会 同 意 区 议 员

因 身 体 不 适 、担 任 陪 审 员 、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会 议 ／ 活 动 、出 席 立 法

会 会 议 或 行 政 会 议 而 提 出 的 缺 席 申 请 。按 照 上 述 规 定 ，文 先 生 的 申

请 获 得 批 准 。  
 

 
I .  通 过 渔 农 工 商 、 旅 游 及 文 娱 康 体 委 员 会 2 0 12 年 11 月 1 6 日 第 七 次 会 议 记 录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1 /2 0 1 3 号 )  
 

2 . 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任 何 修 订 建 议 ，席 上 也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。上 次 会 议 记 录

无 须 修 订 ，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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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报 告 20 12 年 11 月 至 1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各 项 小 区 活 动 的 参

与 情 况 及 拟 于 2 0 1 3 年 1 月 及 2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各 项 小 区 活 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2 /2 0 1 3 号 )  
 

3 .  王 佩 玲 女 士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附 录 I 并 报 告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在 20 12 年 11 月 至 1 2 月 期 间 举 办

了 1 4 5 项 活 动 ， 包 括 分 龄 田 径 比 赛 、 亲 子 羽 毛 球 及 乒 乓 球 训 练 班 、

行 山 乐 、 冬 季 嘉 年 华 及 游 戏 日 等 ， 共 有 逾 3 5 4 1 6 人 参 加 。  

( i i )  康 文 署 计 划 在 2 01 3 年 1 月 至 2 月 期 间 举 办 14 1 项 活 动 ， 包 括 健 步

行 简 介 会 、 乒 乓 球 及 网 球 训 练 班 、 长 者 旅 行 及 伤 健 共 融 嘉 年 华 等 ，

预 计 会 有 逾 一 万 人 参 加 。  
 

4 .  区 君 仪 女 士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附 录 I I 附 件 A 至 附 件 E。她 表 示 ，2 0 13 /2 01 4 年

度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的 使 用 率 预 计 约 为 8 6%， 一 年 中 3 5 天 由 康 文 署 或 其 赞 助 的 地

区 团 体 使 用 ， 约 17 天 预 留 作 进 行 各 项 维 修 工 程 ， 其 余 日 子 则 由 大 埔 官 立 中 学

或 其 它 租 用 人 使 用 。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内 容 。  

 
5 .  李 玉 洁 女 士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附 录 I I I 附 件 一 至 附 件 二 。 她 报 告 ， 在 20 12 年

11 月 至 1 2 月 期 间 ， 康 文 署 于 大 埔 公 共 图 书 馆 举 办 了 61 项 活 动 ， 共 有 42 1 5 1
人 参 加 。 委 员 备 悉 有 关 内 容 。  

 
6 .  有 委 员 提 到 ，根 据 体 育 委 员 会 辖 下 小 区 体 育 事 务 委 员 会 在 2 01 2 年 11 月 发

表 的 《 普 及 健 体 运 动 —小 区 体 质 测 试 计 划 研 究 报 告 》， 本 港 男 士 的 体 质 状 况 理

想 ， 女 士 的 体 质 状 况 则 仍 有 改 善 空 间 。 他 请 康 文 署 在 策 划 活 动 时 考 虑 这 一 点 。 

 
 

I I I .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2 01 3 /1 4 年 度 在 大 埔 区 举 办 的 康 体 活 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3 /2 0 1 3 号 )  

 
7 .  王 佩 玲 女 士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康 文 署 计 划 在 2 01 3/ 20 1 4 年 度 于 大 埔 区 举 办

1 0 6 2 项 康 体 活 动 ，预 计 会 有 7 1 3 16 人 参 加 ，活 动 总 预 算 经 费 为 4, 16 0, 4 5 2 元 。

大 埔 区 议 会 已 于 2 01 3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上 通 过 有 关 活 动 计 划 的 拨 款 申 请 。  

 
8 .  王 女 士 续 报 告 ，康 文 署 将 因 应《 普 及 健 体 运 动 —小 区 体 质 测 试 计 划 研 究 报

告 》 采 取 跟 进 行 动 ， 包 括 ： ( i )推 广 不 同 类 型 的 亲 子 活 动 ； ( i i )提 高 青 少 年 参 与

体 育 活 动 的 兴 趣 ； ( i i i )举 办 更 多 适 合 女 性 的 活 动 (例 如 舞 蹈 、 器 械 健 体 班 等 )，

鼓 励 她 们 多 做 运 动 以 保 持 身 体 健 康 ；以 及 ( iv )举 办 及 推 广 适 合 中 年 人 的 活 动 (例
如 健 步 行 和 门 球 等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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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王 女 士 表 示 ，康 文 署 将 继 续 举 办 远 足 及 乒 乓 球 活 动 ，以 推 动 地 区 特 色 体 育

活 动 。  
 
10 .  王 女 士 总 结 ，康 文 署 将 按 市 民 的 需 要 调 整 上 述 活 动 安 排 。她 请 委 员 支 持 大

埔 区 康 乐 事 务 办 事 处 本 年 度 的 活 动 计 划 及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。  
 
11 . 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内 容 。  
 
 

I V.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2 01 3 /1 4 年 度 免 费 地 区 文 娱 节 目 建 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4 /2 0 1 3 号 )  
 
12 .  区 君 仪 女 士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她 表 示 ， 现 时 大 埔 区 共 有 19 个 合 适 的 演 出 场

地 ，委 员 可 提 出 新 的 演 出 场 地 建 议 ，康 文 署 进 行 实 地 视 察 后 ，会 将 合 适 的 演 出

场 地 纳 入 场 地 名 单 内 。  
 
13 .  区 女 士 指 出 ，康 文 署 2 0 13 /1 4 年 度 在 大 埔 区 内 提 供 免 费 文 娱 节 目 的 预 算 开

支 为 7 46, 00 0 元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已 于 20 1 3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上 通 过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。  
 
14 .  有 委 员 提 到 ，文 件 一 胪 列 了 康 文 署 下 一 财 政 年 度 计 划 举 办 的 各 项 免 费 文 娱

节 目 ， 包 括 “ 粤 剧 欣 赏 ” 及 “ 粤 曲 演 唱 会 ”， 惟 有 屋 邨 居 民 向 他 反 映 地 区 团 体

已 不 时 在 屋 邨 举 办 该 两 个 类 型 的 节 目 ，他 们 盼 康 文 署 能 在 屋 邨 举 办 其 它 类 型 的

节 目 ， 例 如 中 国 民 族 歌 舞 或 粤 剧 以 外 的 戏 曲 表 演 等 。 他 请 该 署 考 虑 该 项 意 见 。 
 
15 .  区 女 士 认 为 有 关 意 见 极 具 参 考 价 值 。她 表 示 ，如 同 一 场 地 在 一 年 内 有 多 个

康 文 署 免 费 文 娱 节 目 上 演 ， 该 署 尽 量 不 会 安 排 在 同 一 场 地 举 办 相 同 类 型 的 节

目 。惟 有 时 因 受 场 地 所 限 (例 如 太 接 近 民 居 )而 未 能 安 排 一 些 会 发 出 较 大 声 浪 的

节 目 。她 重 申 ，为 让 市 民 接 触 不 同 类 型 的 活 动 ，康 文 署 会 尽 量 令 节 目 安 排 更 平

均 。  
 
16 .  有 委 员 提 到 ，太 和 商 场 第 二 期 的 表 演 舞 台 没 有 上 盖 ，在 该 处 举 行 活 动 时 往

往 招 来 投 诉 。 他 希 望 康 文 署 与 房 屋 署 能 协 助 加 建 舞 台 上 盖 。  
 
17 .  主 席 建 议 该 委 员 考 虑 于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提 出 有 关 建 议 。  
 
18 .  区 女 士 同 意 应 加 以 善 用 场 地 资 源 。她 表 示 乐 意 联 同 有 关 委 员 、民 政 事 务 处

及 房 屋 署 人 员 到 现 场 视 察 。她 又 建 议 活 动 主 办 单 位 征 询 专 业 人 士 的 意 见 ，采 取

适 当 措 施 减 低 对 附 近 居 民 的 影 响 (例 如 调 校 扬 声 器 的 角 度 等 )。此 外 ，她 指 活 动

主 办 单 位 设 计 节 目 时 应 考 虑 场 地 限 制 (例 如 在 声 浪 限 制 较 大 的 场 地 演 出 哑 剧 ) 。
她 解 释 ，太 和 商 场 第 二 期 的 表 演 舞 台 并 非 由 康 文 署 管 理 ，因 此 该 署 未 能 在 该 处

加 建 上 盖 ， 但 会 尽 量 从 节 目 安 排 上 作 出 配 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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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.  有 委 员 指 出 ， 根 据 文 件 附 件 ( 2)， 去 年 农 历 年 初 八 假 十 四 乡 乡 公 所 广 场 举

行 的 粤 剧 活 动 的 出 席 人 次 为 2 94 人 。他 表 示 该 项 活 动 与“ 西 贡 北 约 同 乐 日 暨 耆

老 千 岁 宴 ”同 日 同 场 举 行 ，而 就 他 所 见 ，活 动 应 该 有 超 过 60 0 人 参 加 。他 希 望

了 解 康 文 署 如 何 计 算 有 关 数 字 。  

 
20 .  区 女 士 指 她 知 悉 当 天 的 千 岁 宴 场 面 热 闹 。她 解 释 ，文 件 上 的 数 字 主 要 为 康

文 署 就 过 往 三 场 在 该 场 地 举 办 文 娱 节 目 的 平 均 出 席 人 次 统 计 ，加 上 有 关 统 计 取

用 节 目 演 出 期 间 出 席 人 次 的 平 均 数 ，因 此 得 出 的 数 字 与 千 岁 宴 的 出 席 率 及 最 高

峰 数 字 不 同 。  
 

21 .  有 委 员 补 充 ，康 文 署 所 办 的 粤 剧 活 动 一 般 安 排 于 千 岁 宴 开 始 前 举 行 ，以 期

为 早 到 的 参 加 者 提 供 娱 乐 ，故 该 署 就 有 关 粤 剧 活 动 出 席 人 次 所 作 统 计 的 数 字 会

与 千 岁 宴 的 最 高 峰 出 席 率 有 差 别 。  
 

 
V.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2 01 3 /1 4 年 度 大 埔 区 公 共 图 书 馆 推 广 活 动 计 划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5 /2 0 1 3 号 )  
 

22 .  李 玉 洁 女 士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她 报 告 ，康 文 署 于 2 01 2 年 1 月 至 1 2 月 期 间 于

大 埔 公 共 图 书 馆 举 办 了 39 9 项 推 广 活 动 ，该 署 计 划 于 20 1 3 年 4 月 至 20 1 4 年 3

月 期 间 在 大 埔 公 共 图 书 馆 举 办 2 8 0 项 活 动 。 委 员 备 悉 报 告 内 容 。  
 

 
VI . 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报 告 20 12 年 11 月 至 12 月 影 响 海 产 养 殖 业 的 事 宜 及 该 署 为 农

业 提 供 的 协 助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6 /2 0 1 3 号 )  

 
23 .  主 席 告 知 委 员 ， 本 地 渔 农 美 食 迎 春 嘉 年 华 将 于 20 13 年 1 月 1 8 至 20 日 假

旺 角 花 墟 公 园 举 行 ，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(“ 渔 护 署 ”)较 早 前 已 向 委 员 寄 上 邀 请 函 。 
 

(一 )  影 响 海 产 养 殖 业 的 事 宜  
 

24 .  主 席 欢 迎 大 埔 地 政 处 行 政 助 廖 碧 强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
25 .  李 丽 芬 女 士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附 录 I。 她 补 充 ， 市 民 可 于 即 将 举 行 的 本 地 渔 农

美 食 迎 春 嘉 年 华 选 购 优 质 鱼 产 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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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.  委 员 首 轮 提 问 和 意 见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他 知 道 渔 护 署 曾 就 盐 田 仔 鱼 类 养 殖 区 疑 因 嘉 华 水 泥 厂

运 沙 船 翻 起 养 殖 区 海 床 沉 积 物 而 致 养 鱼 死 亡 一 事 与 该 水 泥 厂 会 面 ，

并 向 其 提 出 意 见 。 他 指 出 ， 盐 田 仔 鱼 类 养 殖 区 自 1 98 0 年 代 开 始 运

作 ， 他 欲 了 解 报 告 所 提 及 的 寄 生 虫 是 一 直 存 在 于 该 养 殖 区 的 海 水

中 ， 还 是 因 海 床 沉 积 物 被 翻 起 而 出 现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请 相 关 部 门 响 应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第 25 段 所 载 排 水 量 达 1 00 0
吨 的 船 只 是 否 适 宜 驶 入 有 关 航 道 的 问 题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指 出 ， 本 港 水 域 禁 止 拖 网 捕 鱼 的 法 例 已 于 2 01 2 年 12 月 3 1

日 生 效 。他 认 为 禁 止 拖 网 捕 鱼 不 但 影 响 市 民 的 选 择 ，亦 令 渔 类 养 殖

业 缺 乏 饲 料 。他 指 政 府 不 应 以 行 政 手 段 干 预 市 民 生 活 ，而 且 应 向 受

影 响 的 渔 船 发 放 特 惠 津 贴 。他 欲 了 解 大 埔 区 有 多 少 渔 民 已 接 受 该 项

津 贴 并 已 出 售 渔 船 ， 以 及 所 涉 的 金 额 。  

 
27 .  李 女 士 首 轮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渔 护 署 2 0 12 年 多 次 派 员 到 盐 田 仔 鱼 类 养 殖 区 巡 视 ， 发 现 这 一 年 的

寄 生 虫 害 较 以 往 严 重 。渔 护 署 、环 境 保 护 署 (“ 环 保 署 ” )及 海 事 处

曾 到 受 影 响 鱼 类 养 殖 区 视 察 及 采 集 海 水 样 本 ，所 得 数 据 与 过 往 的 分

别 不 大 。根 据 科 学 文 献 记 载 ，白 点 虫 一 般 会 以 休 眠 体 状 态 潜 藏 于 海

床 ，但 在 温 度 较 合 适 及 氧 气 含 量 较 高 的 环 境 下 会 迅 速 由 休 眠 体 发 展

成 会 感 染 鱼 类 的 掠 食 体 。每 年 1 0 月 至 1 2 月 ，本 港 的 天 气 为 寄 生 虫

提 供 了 理 想 的 生 长 条 件 。由 于 海 水 含 氧 量 受 多 方 面 的 因 素 影 响 ，渔

民 明 白 在 科 学 举 证 上 有 困 难 。渔 护 署 目 前 并 无 实 际 数 据 证 实 或 排 除

盐 田 仔 鱼 类 养 殖 区 养 鱼 死 亡 一 事 与 嘉 华 水 泥 厂 运 沙 船 的 运 作 有 直

接 关 系 。该 署 多 次 与 受 影 响 养 鱼 户 及 嘉 华 水 泥 厂 会 谈 ，后 者 愿 意 采

取 一 系 列 配 合 措 施 ，包 括 确 保 运 沙 船 于 养 鱼 区 停 泊 时 关 掉 引 擎 、调

校 运 沙 船 停 泊 的 方 向 及 雇 用 富 经 验 的 船 长 等 。上 述 措 施 实 施 后 ，养

鱼 户 表 示 情 况 已 见 改 善 。  

( i i )  本 港 水 域 禁 止 拖 网 捕 鱼 的 法 例 于 2 01 2 年 1 2 月 31 日 正 式 生 效 。 首

阶 段 渔 护 署 会 为 受 影 响 渔 民 进 行 资 格 审 批 ，合 资 者 可 获 发 一 次 性 特

惠 津 贴 ，其 后 可 选 择 是 否 参 与 政 府 推 出 的 渔 船 回 购 计 划 。渔 护 署 暂

时 未 有 大 埔 区 渔 船 回 购 数 目 的 数 据 ，待 掌 握 有 关 数 据 后 ，会 再 向 委

员 会 报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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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.  海 事 处 陈 立 威 先 生 就 盐 田 仔 鱼 类 养 殖 区 养 鱼 死 亡 一 事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较 早 前 大 埔 助 理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、渔 护 署 、海 事 处 及 有 关 部 门 与 业 界

代 表 曾 于 大 埔 乡 事 委 员 会 举 行 会 议 。据 海 事 处 了 解 ，吨 位 较 大 的 船

只 于 有 关 水 域 航 行 并 没 有 安 全 问 题 。尽 管 如 此 ，该 处 已 劝 喻 运 沙 船

船 长 尽 量 远 离 鱼 类 养 殖 区 航 行 及 减 低 速 度 。从 海 上 航 行 安 全 角 度 而

言 ， 由 于 有 关 船 只 航 经 上 述 水 域 没 有 搁 浅 ， 亦 没 有 触 碰 任 何 对 象 ，

所 以 不 存 在 航 行 安 全 问 题 。  

( i i )  据 他 了 解 ，该 艘 被 指 吨 位 较 大 的 运 沙 船 已 定 期 在 有 关 水 域 航 行 了 一

段 长 时 间 ， 而 并 非 近 月 才 在 该 水 域 航 行 。  

 
29 .  廖 碧 强 先 生 就 嘉 华 水 泥 厂 的 土 地 类 别 一 事 响 应 指 ，嘉 华 水 泥 厂 座 落 大 埔 市

地 段 1 0 2 号 ， 该 幅 用 地 在 19 8 9 年 以 招 标 形 式 批 出 ， 并 获 永 久 批 约 至 20 4 7 年 。

他 指 委 员 会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第 2 3 段 指 有 关 租 约 为 短 期 租 约 并 不 正 确 。  

 
30 .  委 员 第 二 轮 提 问 和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委 员 质 疑 李 女 士 的 回 复 。 他 指 盐 田 仔 鱼 类 养 殖 区 自 19 80 年 代 开

始 运 作 ，他 不 明 白 为 何 今 年 才 有 大 量 鱼 类 死 亡 。他 认 为 嘉 华 水 泥 厂

同 意 作 出 配 合 ，意 味 该 水 泥 厂 之 前 的 做 法 有 值 得 商 榷 之 处 。他 又 指

运 沙 船 翻 起 泥 水 凭 肉 眼 可 看 得 见 。另 外 ，他 促 请 当 局 留 意 海 水 混 浊

问 题 。  

( i i )  该 委 员 又 指 出 ，内 地 捕 鱼 证 价 值 动 辄 三 百 多 万 元 ，持 有 捕 鱼 证 的 拖

网 渔 船 因 此 价 值 不 菲 。他 请 渔 护 署 在 审 批 渔 船 资 格 及 补 偿 金 额 时 考

虑 有 关 因 素 。另 外 ，他 认 为 该 署 发 放 的 特 惠 津 贴 金 额 不 一 ，令 业 界

分 化 。  

( i i i )  多 名 委 员 表 示 ，禁 止 拖 网 捕 鱼 令 养 鱼 户 缺 乏 饲 料 。他 们 促 请 渔 护 署

作 出 长 远 规 划 ，确 保 业 界 有 稳 定 的 饲 料 供 应 。另 有 委 员 认 为 该 署 不

应“ 一 刀 切 ”全 面 禁 止 其 认 为 不 环 保 的 事 ，这 样 做 只 会 令 香 港 过 分

依 赖 内 地 供 应 食 物 。拖 网 捕 鱼 虽 确 会 破 坏 环 境 ，但 渔 护 署 应 确 保 整

个 食 物 供 应 环 境 稳 定 ， 故 此 他 建 议 该 署 考 虑 只 禁 止 在 内 海 拖 网 捕

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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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.  李 女 士 博 士 第 二 轮 回 应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渔 护 署 就 盐 田 仔 鱼 类 养 殖 区 养 鱼 死 亡 一 事 向 嘉 华 水 泥 厂 了 解 ，得 悉

该 厂 自 2 011 年 6 月 开 始 使 用 该 艘 吨 数 较 大 的 运 沙 船 。 该 署 翻 查 记

录 ，发 现 以 往 该 区 同 样 有 养 鱼 发 病 ，但 情 况 并 不 严 重 。白 点 虫 的 病

发 与 环 境 因 素 有 密 切 关 系 ，难 以 预 计 。养 鱼 户 发 现 虫 病 时 要 小 心 处

理 。该 署 察 觉 鱼 类 除 了 从 海 床 感 染 病 毒 外 ，亦 会 在 彼 此 间 互 相 感 染 ，

故 建 议 养 鱼 户 做 好 隔 离 管 理 ， 确 保 有 效 控 制 鱼 病 。 在 是 次 事 件 中 ，

受 影 响 的 养 鱼 户 直 接 通 知 渔 护 署 ，该 署 在 收 到 通 知 后 的 两 个 小 时 内

已 抵 达 渔 排 了 解 情 况 。该 署 先 后 两 次 到 受 影 响 渔 排 采 集 海 水 样 本 进

行 化 验 (主 要 化 验 水 中 的 悬 浮 固 体 含 量 )，化 验 结 果 与 过 往 的 数 据 没

有 太 大 分 别 。  

( i i )  关 于 渔 护 署 向 拖 网 作 业 者 发 放 的 特 惠 津 贴 金 额 不 一 的 问 题 ，现 时 有

逾 1 0 00 艘 拖 网 渔 船 受 影 响 ， 当 中 已 有 船 主 接 受 赔 偿 并 拿 取 了 支

票 ，另 有 约 2 0 0 多 艘 拖 网 渔 船 的 船 主 正 向 上 诉 委 员 会 提 出 上 诉 。该

署 考 虑 作 业 模 式 、船 只 大 小 及 作 业 水 域 等 因 素 ，并 根 据 既 定 程 序 审

批 渔 船 资 格 ，由 非 官 方 成 员 组 成 的 上 诉 委 员 会 亦 会 对 上 诉 申 请 作 出

客 观 的 仲 裁 。渔 护 署 感 谢 委 员 就 长 远 配 套 提 出 建 议 ，并 会 与 业 界 及

相 关 委 员 联 络 ， 以 便 跟 进 。  

( i i i )  渔 护 署 备 悉 委 员 对 禁 止 拖 网 捕 鱼 影 响 杂 鱼 鱼 粮 供 应 的 关 注 。该 署 一

直 有 与 养 鱼 户 合 作 测 试 粒 料 鱼 粮 的 成 效 ，去 年 有 六 个 养 鱼 户 参 与 试

验 计 划 ，成 效 理 想 。粒 料 鱼 粮 虽 较 传 统 杂 鱼 鱼 粮 贵 ，但 所 得 的“ 换

肉 率 ”较 高 ，令 鱼 类 更 快 长 大 ，故 整 体 成 本 与 使 用 传 统 杂 鱼 鱼 粮 分

别 不 大 。 渔 护 署 明 白 养 鱼 户 及 养 鱼 均 需 要 时 间 适 应 使 用 粒 料 鱼 粮 。

该 署 早 前 从 内 地 及 东 南 亚 入 口 一 批 以 可 持 续 方 法 捕 捞 得 来 的 冰 鲜

杂 鱼 ， 并 将 与 鱼 类 统 营 署 合 作 发 售 。  

( iv )  禁 止 拖 网 捕 鱼 政 策 现 已 实 施 ，渔 护 署 了 解 委 员 对 此 有 不 同 意 见 。该

署 将 继 续 与 业 界 沟 通 ， 并 向 业 界 提 供 援 助 。  
 

(二 )  渔 护 署 为 农 业 提 供 的 协 助  
 

32 .  陈 益 民 博 士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附 录 I I。 他 补 充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观 塘 农 墟 在 开 业 12 个 星 期 后 画 上 圆 满 句 号 ， 农 墟 大 受 市 民 欢 迎 ，

销 售 情 况 理 想 。  

( i i )  本 地 渔 农 美 食 迎 春 嘉 年 华 将 于 2 01 3 年 1 月 1 9 日 开 幕 ，市 民 可 到 场

选 购 蔬 菜 、 鲜 花 、 年 货 及 各 种 食 品 。 他 请 委 员 到 场 参 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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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已 向 渔 护 署 登 记 的 有 机 农 场 有 2 03 个 ， 总 面 积 达 80. 3 公 顷 ， 当 中

98 个 取 得 有 机 资 源 中 心 的 有 机 认 证 ， 占 地 6 0. 3 公 顷 。 现 时 有 3 0
个 鸡 场 ， 饲 有 1 07 万 只 鸡 ， 另 有 43 个 猪 场 ， 饲 有 6 万 只 猪 。 上 述

数 字 与 上 次 报 告 的 数 字 相 若 。  
 

33 .  有 委 员 指 ，牛 肉 及 猪 肉 零 售 价 格 持 续 高 企 ，与 政 府 过 去 收 回 鸡 场 及 猪 场 牌

照 等 政 策 不 无 关 系 。他 认 为 政 府 应 重 整 政 策 ，免 得 本 港 过 于 依 赖 内 地 供 应 食 物 。 

 
34 .  陈 博 士 表 示 会 向 渔 护 署 反 映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
 
 

VI I .  海 事 处 报 告 2 01 2 年 11 月 至 12 月 吐 露 港 内 的 垃 圾 对 渔 区 的 影 响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7 /2 0 1 3 号 )  

 
35 .  陈 立 威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他 报 告 ， 海 事 处 在 2 01 2 年 11 月 及 12 月 于 大

埔 区 内 港 分 别 收 集 得 1 2. 6 8 吨 及 11. 8 1 吨 海 上 漂 浮 垃 圾 。  
 

36 .  有 委 员 提 到 ， 他 于 20 12 年 12 月 1 6 日 到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出 席 活 动 ， 发 现 海

面 有 很 多 垃 圾 ，包 括 发 泡 胶 及 木 板 等 。他 指 这 些 垃 圾 不 可 分 解 ，如 不 加 以 清 理 ，

只 会 长 留 海 面 。由 于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是 本 区 的 地 标 ，他 希 望 海 事 处 加 紧 清 理 这 些

垃 圾 。另 有 委 员 赞 扬 海 事 处 多 年 致 力 清 理 吐 露 港 上 的 垃 圾 。他 希 望 海 事 处 可 与

食 环 署 一 起 清 理 大 埔 海 滨 公 园 的 垃 圾 。  
 

37 .  陈 先 生 表 示 ，海 事 处 主 要 负 责 清 理 海 上 漂 浮 的 垃 圾 ，岸 上 的 垃 圾 则 由 食 环

署 或 相 关 部 门 负 责 清 理 。 他 表 示 海 事 处 乐 意 与 食 环 署 或 其 它 部 门 进 行 联 合 行

动 ， 清 理 有 关 的 海 上 漂 浮 垃 圾 。  
 

38 .  有 委 员 发 现 不 少 滑 水 人 士 于 鱼 类 养 殖 区 附 近 进 行 水 上 活 动 ，险 象 环 生 。他

建 议 政 府 于 各 区 划 设 滑 水 区 ， 并 请 海 事 处 劝 喻 滑 水 人 士 不 要 在 养 鱼 区 附 近 滑

水 。  
 

39 .  此 外 ， 该 委 员 亦 留 意 到 位 于 舢 舨 进 出 繁 忙 的 黄 石 码 头 附 近 的 水 上 活 动 中

心 ，经 常 在 附 近 水 域 作 滑 浪 风 帆 训 练 ，当 区 的 渔 民 曾 向 他 表 示 ，越 来 越 多 人 于

该 水 域 进 行 滑 浪 风 帆 活 动 。他 认 为 滑 浪 风 帆 人 士 应 远 离 舢 舨 航 行 水 域 进 行 水 上

活 动 ，以 策 安 全 。他 希 望 政 府 未 雨 绸 缪 ，重 新 研 究 该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的 位 置 是 否

恰 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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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.  另 有 委 员 表 示 ，十 多 年 前 大 埔 区 议 会 曾 就 于 该 处 设 置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进 行 讨

论 ，他 当 时 亦 反 对 有 关 选 址 。他 明 白 很 难 要 求 已 运 作 多 年 的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搬 迁 ，

但 康 文 署 可 于 该 中 心 划 定 一 些 地 方 进 行 滑 浪 风 帆 活 动 (例 如 远 离 码 头 、 靠 近 赤

径 的 水 域 )。  

 
41 .  另 有 委 员 发 现 常 有 艇 家 不 守 规 举 ，即 使 非 在 潜 水 作 业 状 态 仍 悬 挂 国 际 信 号

A 字 旗 ，影 响 市 民 对 A 字 旗 的 警 觉 性 。此 外 ，他 指 香 港 地 质 公 园 是 国 际 旅 游 景

点 ， 故 此 他 希 望 海 事 处 与 食 环 署 多 到 该 处 清 理 垃 圾 。  

 
42 .  主 席 指 ， 黄 石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由 康 文 署 管 理 ， 惟 有 关 部 门 代 表 已 先 行 离 席 。

他 请 陈 立 威 先 生 就 有 关 划 设 滑 水 区 的 问 题 作 出 响 应 。  
 

43 .  陈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海 事 处 于 滑 水 旺 季 (即 夏 季 及 假 日 )会 加 强 人 区 内 巡 逻 ，当 发 现 有 人

在 鱼 类 养 殖 区 附 近 进 行 滑 水 活 动 时 ，巡 逻 人 员 会 劝 喻 他 们 尽 量 远 离

养 殖 区 。  

( i i )  根 据 现 行 法 例 ，本 港 水 域 并 没 有 指 定 的 滑 水 区 ，惟 个 别 水 域 则 设 有

航 速 限 制 ，例 如 在 船 湾 海 即 船 湾 淡 水 湖 堤 坝 的 盐 田 仔 东 近 大 美 督 一

带 水 域 及 城 门 河 附 近 的 水 域 等 ，规 定 船 只 于 指 定 日 子 航 行 时 ，最 高

航 速 不 得 超 过 五 节 。海 事 处 除 在 特 定 日 子 加 强 巡 逻 外 ，亦 会 向 有 关

的 滑 水 会 负 责 人 转 达 委 员 的 关 注 。  

( i i i )  黄 石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属 于 康 文 署 管 理 设 施 ，该 中 心 除 举 办 比 赛 时 须 向

海 事 处 申 请 许 可 证 外 ， 其 日 常 的 训 练 活 动 无 须 获 得 海 事 处 的 批 准 。

他 明 白 委 员 的 关 注 ， 建 议 各 方 代 表 ( 例 如 渔 民 代 表 及 水 上 活 动 中 心

代 表 )加 强 沟 通 ， 共 同 确 保 海 上 安 全 。  

( iv )  如 发 现 船 只 不 适 当 陈 示 悬 挂 国 际 信 号 A 字 旗 ， 海 事 处 巡 逻 人 员 会

作 出 劝 喻 及 采 取 适 当 行 动 。  
 

(康 文 署 会 后 补 充 ︰ 康 文 署 代 表 巳 联 络 该 署 辖 下 黄 石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转 达 委 员 的

关 注 。黄 石 水 上 活 动 中 心 感 谢 委 员 对 中 心 活 动 安 全 的 关 注 ，

并 表 示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会 加 强 提 示 中 心 的 使 用 者 注 意 水 上 活

动 安 全 ， 在 活 动 时 不 要 驶 近 黄 石 码 头 及 机 动 船 艇 。 此 外 ，

中 心 亦 已 张 贴 告 示 ， 请 中 心 使 用 者 经 常 留 意 海 面 情 况 ， 远

离 黄 石 码 头 及 航 道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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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I. 关 注 “ 地 沟 油 ” 问 题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9 /2 0 1 3 号 )  
 
44 .  主 席 表 示 ，有 区 议 员 关 注 到 疑 有“ 地 沟 油 ”流 入 本 港 ，早 前 去 信 大 埔 区 议

会 要 求 于 议 会 上 商 讨 解 决 办 法 。 大 埔 区 议 会 于 2 01 3 年 1 月 3 日 的 会 议 上 议 决

将 有 关 议 题 交 由 本 委 员 会 讨 论 。 秘 书 处 其 后 联 络 食 环 署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(“ 食 安

中 心 ” )， 该 中 心 已 就 区 议 员 的 关 注 作 出 书 面 响 应 ， 详 情 请 参 阅 上 述 文 件 。  
 
45 .  委 员 的 提 问 和 意 见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多 名 委 员 关 注 有 报 道 指“ 地 沟 油 ”疑 已 流 入 本 港 个 别 食 肆 。他 们 知

悉 食 物 及 卫 生 局 局 长 高 永 文 医 生 曾 于 2 012 年 1 2 月 13 日 派 员 到 本

港 一 家 疑 似“ 地 沟 油 ”工 场 调 查 。他 们 希 望 食 安 中 心 早 日 公 布 调 查

结 果 并 加 强 抽 查 市 面 上 的 食 油 ， 以 捍 卫 香 港 “ 美 食 天 堂 ” 的 称 誉 。 

( i i )  多 名 委 员 查 询 食 安 中 心 或 食 环 署 有 否 到 过 大 埔 区 内 的 食 肆 或 零 售

点 进 行 抽 检 、“ 地 沟 油 ” 有 否 流 入 区 内 食 肆 及 大 埔 区 内 有 否 “ 地 沟

油 ” 工 场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指 时 有 听 闻 内 地 出 产 问 题 食 品 。 他 希 望 内 地 相 关 部 门 从 执

法 、制 度 等 多 方 面 着 手 处 理 问 题 ，以 保 障 市 民 的 健 康 。另 有 委 员 指

中 国 近 年 经 济 起 飞 ，但 仍 属 发 展 中 国 家 ，法 制 有 待 完 善 。他 认 为 议

会 人 士 应 多 就 如 何 处 理 问 题 向 政 府 提 出 建 议 。  

( iv )  有 委 员 指 ，香 港 缺 乏 生 产 食 油 的 条 件 。他 建 议 政 府 从 产 地 来 源 进 行

堵 截 ， 以 及 加 强 巡 查 食 油 包 装 工 场 。  

( v )  多 名 委 员 认 为 全 港 市 民 均 非 常 关 注“ 地 沟 油 ”问 题 ，食 安 中 心 应 派

代 表 出 席 区 议 会 的 会 议 ， 解 答 区 议 员 的 查 询 。  
 
46 .  主 席 表 示 ，由 于“ 地 沟 油 ”问 题 的 直 接 对 口 单 位 食 安 中 心 未 能 派 代 表 出 席

会 议 ， 他 请 食 环 署 代 表 响 应 委 员 的 问 题 ， 并 向 食 安 中 心 转 达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 
47 .  黄 贵 平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经 了 解 后 ，食 环 署 确 定 网 上 流 传 怀 疑 使 用“ 地 沟 油 ”的 食 肆 并 不 在

大 埔 区 。  

( i i )  至 今 没 有 一 种 特 定 的 科 学 方 法 鉴 别 “ 地 沟 油 ”。 鉴 于 市 民 对 食 油 安

全 的 关 注 ， 食 安 中 心 在 2 01 2 年 的 食 物 监 察 计 划 中 特 别 就 食 用 风 险

较 高 的 翻 用 食 油 进 行 专 项 调 查 ，从 市 面 食 肆 抽 取 翻 用 食 油 样 本 作 致

癌 物 苯 并 ( a ) 芘 及 其 它 化 学 测 试 ， 全 部 结 果 满 意 。 该 中 心 最 近 于 大

埔 某 酒 楼 抽 取 食 油 样 本 化 验 ，化 验 结 果 令 人 满 意 ，并 无 验 出 致 癌 物

苯 并 ( a )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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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为 进 一 步 释 除 公 众 疑 虑 ， 食 安 中 心 正 在 进 行 一 次 食 油 专 项 食 品 调

查 ，从 不 同 层 面 包 括 进 口 商 、制 造 商 、分 销 商 、批 发 商 、零 售 商 及

食 肆 抽 取 食 油 样 本 ，进 行 苯 并 ( a )芘 、金 属 杂 质 及 黄 曲 霉 毒 素 检 测 。

调 查 预 计 一 至 两 个 月 内 完 成 。  

( iv )  他 承 诺 向 食 安 中 心 反 映 委 员 关 注 “ 地 沟 油 ” 的 意 见 。  
 

48 .  主 席 总 结 ，除 非 食 安 中 心 的 针 对 性 抽 查 措 施 于 下 次 委 员 会 会 议 召 开 前 已 有

化 验 结 果 ， 本 议 题 将 不 会 列 作 下 次 会 议 的 跟 进 事 项 。 他 促 请 食 环 署 加 强 巡 查 ，

以 防 “ 地 沟 油 ” 流 入 区 内 。  
 

 
I X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(一 )  推 动 大 埔 区 本 土 经 济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 
 
49 .  陈 志 超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：推 动 大 埔 区 本 土 经 济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较 早 前 以 传 阅 文

件 方 式 通 过 于 本 财 政 年 度 完 结 前 与 香 港 工 商 总 会 大 埔 分 会 合 办“ 大 埔 魔 幻 嘉 年

华 ”， 邀 请 亚 洲 知 名 魔 术 师 到 大 埔 市 中 心 表 演 魔 术 ， 表 演 将 富 大 埔 地 区 特 色 ，

以 吸 引 市 民 到 访 大 埔 ，从 而 推 动 本 区 经 济 发 展 。该 项 活 动 的 拨 款 申 请 已 呈 交 委

员 会 审 议 ， 他 请 委 员 多 加 支 持 。  

 
(二 )  大 埔 推 广 及 宣 传 工 作 小 组  
 
50 .  林 泉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20 13 年 福 字 挂 历 已 透 过 区 议 员 及 秘 书 处

完 成 分 发 ，小 挂 历 已 全 数 派 出 ，现 尚 余 三 个 大 挂 历 放 于 秘 书 处 作 备 用 用 途 。另

外 ，大 埔 区 议 会 宣 传 风 褛 已 制 作 好 ，秘 书 处 现 正 向 区 议 员 及 增 选 委 员 派 发 风 褛 。

各 位 代 表 大 埔 区 议 会 出 席 活 动 时 ( 例 如 即 将 举 行 的 公 益 金 百 万 行 ) 可 穿 上 该 风

褛 ，以 推 广 及 宣 传 大 埔 区 议 会 ，并 以 统 一 、整 齐 的 形 象 示 人 。此 外 ，为 更 有 效

宣 传 大 埔 区 议 会 ，工 作 小 组 通 过 制 作 宣 传 伞 ，秘 书 处 已 完 成 招 标 程 序 ，有 关 物

品 亦 正 在 制 作 中 。  

 
(三 )  监 察 大 埔 元 洲 仔 前 政 务 司 官 邸 有 关 事 宜 工 作 小 组  
 
51 .  陈 笑 权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：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 元 洲 仔 自 然 环 境 保 护 研 究 中 心 已 就

该 中 心 于 2 0 11 年 9 月 至 20 1 2 年 8 月 期 间 所 办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教 育 活 动 拟 备 年 度

报 告 ，以 提 交 教 育 局 审 阅 。此 外 ，政 府 产 业 署 已 按 工 作 小 组 的 要 求 修 订 大 埔 元

洲 仔 前 政 务 司 官 邸 的 租 约 范 围 (包 括 从 中 勾 出 一 段 通 往 吐 露 港 的 元 洲 仔 里 )，该

署 已 完 成 草 拟 有 关 文 件 ，待 敲 定 细 节 后 会 与 承 租 者 洽 商 。工 作 小 组 将 于 稍 后 召

开 会 议 ， 他 请 各 成 员 抽 空 出 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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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 大 埔 职 业 安 全 健 康 周 工 作 小 组  
 

52 .  何 大 伟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：“ 大 埔 职 安 健 音 乐 会 2 01 2”已 于 2 01 2 年 1 2 月 9 日

圆 满 结 束 ，工 作 小 组 与 新 制 作 团 队 新 城 知 讯 台 合 作 愉 快 ，音 乐 会 以“ 装 修 维 修

工 作 安 全 ”为 主 题 ，并 设 答 问 环 节 ，让 参 加 者 在 欣 赏 音 乐 之 余 更 了 解 职 业 安 全

的 重 要 性 。另 外 ，本 年 度 工 作 小 组 的 任 期 已 经 届 满 ，他 感 谢 各 成 员 、制 作 单 位

及 协 办 团 体 的 努 力 ， 令 各 项 活 动 得 以 顺 利 进 行 。  
 

(五 )  检 讨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工 作 小 组  
 

53 .  秘 书 代 表 缺 席 的 文 春 辉 先 生 报 告 如 下 ︰ 大 埔 区 议 会 检 讨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

守 则 》 工 作 小 组 已 于 2 01 3 年 1 月 4 日 召 开 本 年 度 首 次 会 议 ， 收 集 成 员 对 该 守

则 的 意 见 。工 作 小 组 初 步 同 意 就“ 请 柬 ”及“ 场 刊 ”两 项 宣 传 物 品 的 单 价 定 出

拨 款 资 助 上 限 ，并 接 纳 秘 书 处 就 一 些 字 眼 提 出 的 修 订 建 议 。工 作 小 组 会 整 理 上

述 资 料 ， 然 后 会 再 次 召 开 会 议 ， 让 各 成 员 审 视 并 确 认 修 订 内 容 。  
 

 
X. 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T R 8 /2 0 1 3 号 )  
 

54 .  主 席 表 示 ，委 员 如 信 纳 呈 交 是 次 会 议 审 议 的 八 项 拨 款 申 请 符 合 区 议 会 拨 款

的 资 助 范 围 ， 即 可 考 虑 批 准 有 关 申 请 。 他 又 请 委 员 视 乎 需 要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55 .  此 外 ，主 席 请 委 员 注 意 ，首 先 审 议 的 七 项 拨 款 申 请 将 以 2 01 3/ 2 01 4 财 政 年

度 的 区 议 会 拨 款 应 付 ， 有 关 款 项 将 于 20 13 年 4 月 本 区 获 发 拨 款 后 批 出 ， 至 于

第 八 项 拨 款 申 请 ， 则 会 以 本 财 政 年 度 的 区 议 会 拨 款 应 付 。  

 
 一 项 由 香 港 学 界 体 育 联 会 大 埔 区 小 学 分 会 提 出 的 申 请  
 
 委 员 会 议 决 ︰  

(i) 拨 款 2 1, 5 5 0 元 予 该 会 ， 以 供 举 办 “ 全 港 小 学 区 际 篮 球 比 赛 ”。  
朱 景 玄 先 生 就 这 项 申 请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
 三 项 由 大 埔 区 文 艺 协 进 会 提 出 的 申 请  
 

 委 员 会 议 决 ︰  

(ii) 拨 款 7 3, 1 8 4 元 予 该 会 ， 以 供 开 办 “ 中 乐 班 ( I )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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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拨 款 2 5, 7 8 9 元 予 该 会 ， 以 供 开 办 “ 大 埔 儿 童 合 唱 团 ( I )”。  

(iv) 拨 款 3 3, 4 0 8 元 予 该 会 ， 以 供 开 办 “ 综 合 舞 蹈 班 ( I )”。  

 
陈 灶 良 先 生 、张 国 慧 先 生 、朱 景 玄 先 生 、何 大 伟 先 生 、林 泉 先 生 、黄 碧 娇

女 士 及 余 智 荣 先 生 就 上 述 三 项 申 请 申 报 利 益 。  
 

 三 项 由 地 方 组 织 提 出 的 申 请  
 

 委 员 会 议 决 ︰  
 

(v) 拨 款 1 2, 1 5 0 元 予 善 美 楼 互 助 委 员 会 ，以 供 举 办“ 关 怀 长 者 同 乐 日 ”。 

(vi) 拨 款 1 2, 0 0 0 元 予 星 一 曲 艺 社 ， 以 供 举 办 “ 星 一 曲 艺 献 知 音 ”。  

(vii) 拨 款 1 2, 0 0 0 元 予 妙 贤 雅 集 ， 以 供 举 办 “ 粤 韵 牵 情 欣 赏 会 2 01 3”。  

 
黄 碧 娇 女 士 就 这 项 申 请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 一 项 由 香 港 工 商 总 会 大 埔 分 会 与 推 动 大 埔 区 本 土 经 济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提 出

的 申 请  
 

(viii) 委 员 对 活 动 计 划 及 个 别 支 出 项 目 的 预 算 开 支 提 出 了 一 些 意 见 。经 讨

论 后 ，委 员 会 议 决 请 推 动 大 埔 区 本 土 经 济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于 会 后 再 就

与 香 港 工 商 总 会 大 埔 分 会 合 办 的“ 大 埔 魔 幻 嘉 年 华 ”的 活 动 内 容 及

财 政 预 算 进 行 详 细 讨 论 。委 员 会 亦 议 决 押 后 以 传 阅 文 件 形 式 审 批 有

关 拨 款 申 请 。  

(会 后 补 注 ： 大 埔 区 本 土 经 济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于 会 后 通 过 与 香 港 工 商

总 会 大 埔 分 会 合 办 本 财 政 年 度 的 活 动 。 委 员 会 透 过 传

阅 文 件 AT R 9/ 20 1 3 通 过 拨 款 2 0 万 元 给 香 港 工 商 总 会

大 埔 分 会 与 推 动 大 埔 区 本 土 经 济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合 办

“ 大 埔 奇 妙 魔 幻 之 夜 ”。 )  
 

56 .  主 席 报 告 ，秘 书 处 收 到 大 埔 区 扑 灭 罪 行 委 员 会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小 组 来 函 ，就

较 早 前 已 获 委 员 会 通 过 拨 款 的“ 好 邻 舍 计 划 ”的 预 算 提 出 修 订 ，包 括 调 整 及 删

除 一 些 支 出 项 目 (例 如 删 除“ 横 额 ”及 “ 主 礼 嘉 宾 ／ 协 办 团 体 纪 念 品 ” )，以 及

增 加“ 背 幕 ”及“ 场 地 布 置 ”这 两 个 新 支 出 项 目 ，总 拨 款 额 则 维 持 不 变 。委 员

通 过 有 关 修 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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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 .  主 席 报 告 ，秘 书 处 收 到 大 埔 区 扑 灭 罪 行 委 员 会 小 区 活 动 工 作 小 组 来 函 ，就

较 早 前 获 委 员 会 通 过 拨 款 的“ 大 埔 区 禁 毒 灭 罪 嘉 年 华 ”的 预 算 提 出 修 订 ，包 括

调 整 及 删 除 一 些 支 出 项 目 ，同 时 增 加“ 宣 传 横 额 ”及“ 纪 念 旗 ”这 两 个 新 支 出

项 目 ， 总 拨 款 额 则 维 持 不 变 。 委 员 通 过 有 关 修 订 。  

 
58 .  主 席 报 告 ，秘 书 处 收 到 大 埔 区 文 艺 协 进 会 来 函 ，就 下 列 两 项 活 动 的 内 容 提

出 修 订 ， 详 情 如 下 ：  
 

(i) 于 20 1 2 年 第 四 季 开 办 的 “ 综 合 舞 蹈 班 ( I I I )”， 1 2 月 份 最 后 一 课 ( 1 2
月 2 2 日 )因 导 师 告 假 而 改 为 1 2 月 2 9 日 上 课 ； 以 及  

(ii) 大 埔 区 文 艺 协 进 会 来 函 ，“ 大 埔 区 中 小 学 戏 剧 比 赛 2 01 3”活 动 时 间

改 为 上 午 1 0 时 至 下 午 5 时 3 0 分 ， 工 作 时 间 则 由 上 午 8 时 3 0 分 开

始 。  

 
59 . 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修 订 。  

 
 

个 案 讨 论  
 

60 .  主 席 报 告 ，有 一 申 请 团 体 获 区 议 会 拨 款 资 助 举 办 粤 剧 活 动 ，预 计 参 加 人 数

为 38 0 人 。 团 体 原 计 划 公 开 发 售 3 00 张 门 票 ， 内 部 自 行 派 发 8 0 张 。 活 动 已 于

较 早 前 完 成 ，团 体 提 交 的 总 结 报 告 显 示 有 3 9 5 人 参 加 活 动 ，但 只 有 26 0 张 门 票

为 出 售 门 票 ，与 申 请 资 料 不 符 。团 体 解 释 指 ，“ 原 先 计 划 内 部 自 行 派 发 门 票 8 0

张 ， 公 开 发 售 30 0 张 ， 由 于 销 售 门 票 欠 佳 ， 故 需 将 余 数 拨 入 内 部 派 发 ， 合 共

130 张 ， 内 部 派 发 给 演 员 、 工 作 人 员 之 家 人 及 长 者 ”。 经 讨 论 后 ， 委 员 通 过 行

使 酌 情 权 ，按 一 般 程 序 向 该 申 请 团 体 发 还 款 项 ，但 须 发 信 提 醒 其 注 意《 大 埔 区

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相 关 条 文 。  

 
61 .  主 席 报 告 ，有 一 申 请 团 体 获 区 议 会 拨 款 资 助 参 加 新 界 区 际 运 动 比 赛 ，预 计

参 加 人 数 为 2 2 人 ， 最 后 实 际 的 参 加 人 数 少 于 预 期 7 5%。 团 体 解 释 指 ， 原 计 划

在 康 文 署 大 埔 区 分 龄 赛 邀 请 得 奖 者 参 加 区 际 比 赛 ，并 希 望 可 派 出 男 女 子 队 各 一

队 参 赛 ，惟 大 多 数 女 得 奖 者 因 不 是 住 在 大 埔 及 年 纪 太 轻 而 未 能 参 赛 ，有 些 则 表

示 没 兴 趣 参 加 ，最 后 女 子 队 因 人 数 不 足 而 未 能 出 队 ，只 能 派 出 男 子 队 参 赛 。团

体 指 申 请 发 还 的 区 议 会 拨 款 只 包 括 男 子 队 实 际 参 加 人 数 所 涉 及 的 款 项 。经 讨 论

后 ，委 员 通 过 行 使 酌 情 权 ，按 一 般 程 序 向 该 申 请 团 体 发 还 款 项 ，但 须 发 信 提 醒

其 注 意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相 关 条 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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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2 .  主 席 报 告 ，有 一 申 请 团 体 向 区 议 会 申 请 拨 款 举 办 旅 行 活 动 ，活 动 宣 传 海 报

印 有 承 办 旅 行 社 的 名 称 。根 据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第 2 1. 1 段 ，“ 旅 行 活 动

的 宣 传 数 据 中 不 应 显 示 旅 行 社 的 名 称 ”。团 体 解 释 指 ，“ 是 次 旅 行 活 动 的 行 程 安

排 ，是 交 付 一 间 名 为‘ 某 某 某 ’的 公 司 负 责 ，并 非 由‘ 某 某 某 ’协 办 的 ，出 现

在 旅 行 海 报 上 有 ‘ 某 某 某 ’ 的 称 谓 ， 并 非 为 其 公 司 作 宣 传 ”。 经 讨 论 后 ， 委 员

通 过 行 使 酌 情 权 ，按 一 般 程 序 向 该 申 请 团 体 发 还 款 项 ，但 须 发 信 提 醒 其 注 意《 大

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相 关 条 文 。  
 

 
XI .  其 它 事 项  

 
63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它 讨 论 事 项 。  

 
 

XI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 

64 .  下 次 会 议 将 于 2 01 3 年 3 月 1 5 日 (星 期 五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 

65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1 时 正 结 束 。  
 
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0 1 3 年 2 月  


